
 

楁㷗Ṍ㖻⍲䳸䬿㚱旸℔⎠⍲楁㷗倗⎰Ṍ㖻㚱旸℔⎠⮵㛔℔⏲䘬ℏ⭡㤪ᶵ屈屔炻⮵℞㸾䡢

⿏ㆾ⬴㔜⿏Ṏᶵ䘤堐ảỽ倚㖶炻᷎㖶䡢堐䣢炻㤪ᶵ⮵⚈㛔℔⏲ℐ悐ㆾảỽ悐ấℏ⭡侴䓊䓇ㆾ

⚈ῂ岜娚䫱ℏ⭡侴⺽农䘬ảỽ㎵⣙㈧㑼ảỽ屔ảˤ 

 

 
ZTE CORPORATION 

ᷕ冰忂妲偉ấ㚱旸℔⎠ 

炷㕤ᷕ厗Ṣ㮹ℙ⚳姣Ⅎㆸ䩳䘬偉ấ㚱旸℔⎠炸 

炷偉ấẋ嘇烉763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 年 10 月 14 日 15：00

至 2013 年 10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地址：中国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座四楼  电话：+86（755）

26770282）。 

4、拟审议的事项： 

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召开二○一

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及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完整版）》。《表决代理委托书（经修订）》请见附件 1（本附件与上述 2013

年 9 月 13 日发布公告中的《表决代理委托书（经修订）》内容一致）。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9 月 25 日 



附件 1： 





 

2.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3.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委派之代理

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受委任代理无须为公司

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

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4. 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内

填上“√”号。阁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则阁下之代理有

权自行酌情投票。除非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阁下之

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5.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则表决代理

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如表

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

过公证。 

 

6.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

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则仅在股

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7. A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代理委

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

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邮政编码﹕518057）方为有效。 

 

8. 重要提示：如 阁下已交回原表决代理委托书，则务请注意： 

(i) 阁下在本次会议指定召开时间 24 小时前向本公司交回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将撤销及取替  

阁下之前交回之原表决代理委托书。而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若填写正确无误）即视作 阁下交

回之有效表决代理委托书。 

(ii) 若 阁下未能向本公司交回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已交回的原表决代理委托书（若填写正确

无误）仍然有效及在允许的范围内适用。对于原表决代理委托书上未载列的有关放弃权利之决议案、

及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之决议案，如无任何指示，持有原表

决代理委托书的 阁下的授权代表有权自行酌情表决。 

 

9. 重要提示： 

(i)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的议案 1至议案 3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

权，议案 4、议案 5不适用独立非执行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方式。 

(ii)本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之议案 1 至议案 3的委托情况适用于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本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之议案 4、议案 5的委托情况

仅适用于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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